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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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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
通

吿
 

總
通
一二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一 

爲
通
吿
事
。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 
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，
于
今
年
元
月
間
，
在 
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决
全
美
洪
門
募
集 

興
黨
基
金
案
・
此
爲
大
會
議
决
案
中
最 

重
要
之
一
宗
。
蓋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；
必 

要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也 

錄
案
通
吿"
仰
卽
査
照
實
行
。
轉
令
所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 
體
遵
照
。*
日
集
爵
派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■
依
期
繳
來?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-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 

盼
。
茲
將
鼓
議
決
案
群
細
列
左
・ 

(
甲)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辦
法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•
分
額
捐
樂
捐
兩
項- 

凡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・
最
低
限
度
始
人 

額
捐
基
金
五
元
。
有
職
菓
棲
身
者•
・
最 

低
限
度
捐
欵
拾
元•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 

小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廿
元
以
上
0

有
大 

生
意
者
指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。
捐
孰
無
限 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將
捐
款
等
級
錄
下 

超
等 
無
限
額 
多
多
益
善 

甲
等 
壹
百
元 
乙
等 
五
十
元 

丙
等 
二
拾
元 
丁
等 
豐
拾
元 

戊
等 
五
大
元 
(
俱
以
英
金
計) 

凡
屬
全
美
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 

部
達
權
社
金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 ®

。
對 

于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•
應
自
行
酌
量 

經
濟
情
形■
將*
|

撥
若
干
樂
捐■ 

以
充
裕
基
金
・
發
展
黨
務
；

。 

(
乙)
熟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励 

凡
捐
欵
更
金
五
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乙
等 

獎
狀款

美
金■
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甲
等

獎
凡
捐
款
美
金
壹
目
五
十
元
至
弍
百A
十 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狀■
另
加
獎
熟
心 

興
黨
金
牌
寰
面

凡
捐
款
超
過
美
金
二
百
五
十
元
以
上
者 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。
另
由
奥
洲
總
部
酌 

量
情
形
■
議
留
紀
念
。
以
資
獎
勵 

(
丙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 

6
由
駐
巢
洲
總
部
根
據
大
會
决
儀
案
。 

、
通
令
谷
項
德
支
部
發
動
節
集
興
党
基 

金
暫
由
各
綾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 

管
。貯
入
當
地
殷
實
銀
行
。

©
在
駐
美
洲
總
部
股
立
八
人
保
管
委
員 

會
由
美
洲
總
部
通
令
此
次
会
加
代
表 

大
會
之
八
國
總
支
部
，
毎
選
出
一 
人 

共
同
組
織
之
。

②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・ 

彙
寄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殷
實
収
行
保 

管
之
發
動
募
捐
時
期
。
由
本
年
十
月 

一
日
起
以
六
個
月
爲
期
限•
於
今
年 

十
二
月
底
繳
第
一 
次
・
明
年
正
月
二 

月
三
月
。
每
月
彙
檄
一 
次
以
便
結
束 

⑥
附
貯
銀
行
由
八
委
員
簽
名
附
貯
・
提 

支
時
八
國
委
員
中
須
得
玉
國
委
員
簧 

署
・方
生
效
力
。

員
。方
得
簽
署■

因
其
他 

會
者 

洲
總 

駐
罢 

中
國
一

本

大

來
籌
集
基
金
用
直
接
寄
奥

員

右
通
吿

民
治
党
恩
斗
上
耐
朱
家
兆 

駐
美
洲
總
部
才
用
陳
光
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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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 

總
通
三
比
字
第
二
十
號 

現
奉
中
央
黨
那
執
行
委
員
會
吃
秘
字
第 
二
號
通
令
開
「
查*
黨
成
立
瞬
將%
 

戴
內
有
的
心
製
造
分
裂
外
有
政
敵
鑾
分
化
幸
我
同
志
義
氣
團
結
一
心
一
傅
突 

破
內
外
所
遭
遇
之
艱
難
此
誡
本
黨 
妙
烈
先
賢
在
天
之
呵
證
南
以
致
之
茲
以
本 

麻
今
後
政
策
之
檢
射
中
央
人
事
之
更
新
以
及
應
興
應
革
諸
端
均
有
待
最
高
權
力
一 

雄
關
第
二
次
全
國
代
衰
大
會
之
决
定
爰
依
據
總
章
第
玉
章
第
十
八
條
第I

項
之.

規
定
定
于
本
年
九
月 - 
日
本
黨
成
立
紀
念
日
在
上
海
中
央
黨
部
召
開
第
二
次
全£|  

國
代
衷
大
會(
會
期
如
有
變
更
富
於
二
個
月
前
靖
知)
會
讓
日
程
暂
定
爲
半
個II

逐
 

海
内
外
出
席
代
表
名
額
國
內
以
省
党
乱
及
特
別
市
離
部
爲
單
位
海
外
以
總
支«
«
■
 

爲
年
位
亀
一
單
位
得
選
派
出
席
代
衷
一 
人
至
二
人
每
代
表
只
能

—

其
本#
#
™
®

不
能
兼
代
表
其
他
單
位
關
于
代
表
人
選
尤
希
各
單
位
愼
重
將
事
選
出
代
装
送
姓1
 

名
略
撤
希
先
報
送
中
央
代
表
報
到
于
八
月
一 
日
開
始
如
有
提
案

%;
于
會
献U

BS

叫 

月
送
達
中
央
黨
部
秘
會
處
以
便
分
別
編
列
議
程
除
通
令
将
漆
珞
通b
»
»
鑫

 

外
合
亟
令
仰
知
照
辨
理
爲
要
此
令
」
等
因
合
亟
令
仰
所
屬
各
國
總
支
部
遵
照
辦
靖 

理
爲
要 
又
查
本
黨
駐
英
國
總
支
部
定
期
今
年
七
月
十
五
基
籌
蓬1#
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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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
大
會
務
望
前
在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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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選
出
之
五
特
派
員
及
駐
各
鳳
績
編
載
诚
柵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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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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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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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
標
準
時
間(
愛
惜
光
陰
時
間
加 
一 
點
) 

“ 

2  

來
往
溫
哥
奉
域
多
利
航
線
。 

『 

i

由
溫
高
華
開 

到
域
多
利 

一
" 

0

每
日
上
午
十
點
半
：.
.
.
.
.

・：
：
仝
日
下
5-

二
點
牛 

2  

• 
每
日
晚
間
拾
豊
點.
.
.
.
.
.
.
.
.

翌
日
上
午
六
點 

B  

丛 

由
域
多
利
開 

到
溫
哥
尊 

3  

A
下
午
壹
點
三
拾
五
分
一.
.
.
.
.
.
.

下
午
六
點
三
拾
五
分
，

2  

" 

溫
哥
華
往
咳
埠
日
船 

在
船
期
前
豈
点
准
許
下
船 

3  

N 

域
埠
至
溫
哥
華
日
船 

和
船
期
前
半
点
准
許
下
船 

P  

( 

溫
域
夜
船•
兩
處
均
於
九
点
准
許
下
船
。 

" 

" 

來
往
溫
哥
羣
與
乃
磨
航
線 
(
六
月
四
日
至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施
行)

卡 

0

估
溫
高
率
開
、 

— 

到
乃
磨
時
間 

中， 

(
上
午
，七
点
拾
五
分.
.
.
.
.
.
.
上
午
九
点
四
拾
五
分
鐘
『 

a
上
午
十
點.
.
.
.
.
.
.
.
.
.

下
午
拾
二
點
半 

峰 

0

下
午
二
時
拾
五
分.
.
.
.
.
.
.
下

午

四

點

十

五

分

鐘

，.
寸 

C

下
午
五
時
十 5
分
：.
.
.
.
.
.
下
午
七
點
四
拾
史
分 

， 

『 

E  

由
乃
磨
開 

到
溫
高
學 

二
• 

3  

0

上
午
六
點
半.
.
.
.
.
.
.
.
.
上
午
九
點 

2  

6X5
上
午
拾
點
四
拾
五
分.
.
.
.

・
・
下
生
壹

to,
拾
五
分
鐘
，
，
，
」 

R

下
午
宥
點
四
十
五
分.
.
.
.
.
.
下

午

四

點

拾

五

分

鐘
~ 

4 
下
午
六
點

…
.
.
.
.
.
.
.
.
,
下
午
八 
S..
牛 

5  

0  

溫
高
率
至
乃
磨
線
。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静
下
船 

5  

( 

來
往
溫
高
胡
。
片
市
魯
別
航
線 

2  

3  
每
逢
星
期
六
下
午
八
点
。
由
溫
高
華
開
。
星
期
日
上
午
先
後
到
比
華
高
，
『 

也
英
高
活
。
亞
律
比
。
做
麥
汝
路
。
星
期
日
下
午
昧
夏
地
。奥
臣
科
..'
星
期

” 

3

壹
上
午
衷
地
路
。
星
期©
下
午 
Sl
zt
市
魯
別
。 

9  

心 
每
逢
星 ̂
豊
下
午
十
時
由
片
市
魯
別
開
。
星
期
二
上
籌
«
继
路
、.

(
賢
臣
科
，
定 T
午
十
時
由
奥
臣
科
融
。 M
期
善
落
女
時
到
碾
厂
$
:

龍
 

3

*

經㈱
麥
汝
躁
。
亜
律
比.
英   

B.
活
。
比
華e
w
星
期g

：4

年
痴
您
!:
態 

3

溫
哥
尊
。
，

(
以
上
無
定
時
間
乃
因
潮
水
睡
係)

船

票

價

目

表

 

4 

來
往
地

— i
塗9

 

8

來
囘

四
一
兀
九
毫
五 

=
一元

•
廿
五
元
九
毫 

三
十
元
四
毫 

卅
八
元
九
竜 

五
十
四
元 

廿
八
元
七
天

■ 
單
頭 

二
元
七 

56 五 

壹
元
六
毫
五 

十
四
元
四
毫 

十
六
元
九
毫 

廿
壹
元
六
毫 

三
十
元
 

十
五
元
九
五

0

云
高
率
與
域
多 

q

云
高
臺
與
乃
磨 

)
云
域
與
亞
律
比

2  
云
城
與
破
良
塊 

q

云
域
與
奥
臣
科

.

*
云
域
與
片
市
魯
別

射
片
市
魯
別
與
奥
臣
科

q

來

囘

船

票

限

三

十

天

3

若
單
順
票
價
有
拾
元
或
來
囘
有
拾
八
元
以
上
者
，
朝
晚
殓
及
床
位®
在
內 

。
週
宋
票
往
指
定
埠
時
間
。
由
星
飯
五
正
午
十
二
点
至
星
期
日
下
午
二
時
。2

 

" 
同
埠
時
間
限
至
星
期 一  
晚
十
二
時 

2  

3

週
末
票
價
：
溫
哥
奉
與
域
多
利
三
元
七
毫 

溫
町 *
與
乃
磨
二
元
二
毒
可 

* 

以
上
票
慣
另
毎
元
加
政
府
稅
壹
毫
五
仙 

2  

0̂
:̂̂

 

:̂::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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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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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足
金
葉
首
飾 

各
廠
大
小
鐘
鏢 

各
欵
眼
鏡
 

司
理
郎
滿
隆
敗 

喊
線
仔
連

二
五0
壹

軽
行
缸
瓦
鎳
器
及
玻
璃
器
具 

旅
館
及
依
館
用
具

Buscom
b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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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理
男
女 

内
外
全
科 

醫
務
所

赞
李
威
歯 

四
三0
號 

(
卽
華
人
協 

和
教
會
側
邊 

保
住
所
喊
線 

喜
市
定

四
九
六 
一 

鈴
症
時
間 

每
日
上
午
十 

時
半
至
十
二 

時
半 
下
午 

二
時
至
五
時 

星
期
六
上
午 

十
時
至 
一 時 

夜
間
随
時
照 

上
喊
縮
困
約

^
®
^
^
^
^
®
®
^
?
^
^
?
^
^
^
%
^
^
5
?
岩3

。
犯
案
疊
疊•
惟
峻
匪
身
輕
如
燕
。
胆 

色
過
人
，
而
行
踪
詭
秘
。
雖
有
重
花
紅 

懸
購
緝
。終
無
所
進
。
邇
來
該
匪
又
在 

潮
境
壹
帶
出
沒
。爲
饅
人
發
覺
。乃
育 

預
謀
與
之
同
行■
昨
廿
五R
晚
被
匪
在 

潮
境
塘
口
廟
附
近
煙
窟
吸
完
鴉
片
而
出 

■
卽
彼
綫
人
預
伏
，
對
胸
連
擊
數
槍
。. 

馬
子
瓊
卽
當
堂
倒
地
斃
命
。
遠
近
人
士

・
咸
額
手
相
慶
之

除亠

。命
開
平
長
沙• 

幕

沙

橋

建

築

完

駿
 

開
平
通
訊
。
開
平
長
沙
附
近
之
慕
沙
橋 

自
動
工
修
築
以
來
。迄
今
已
歷
時
數
月 

。
大
部
工
程■
已
吿
完
竣:
粤
省
建
廳 

■
已
定
期
六
月
廿
五
日
。
派
員
前
來
験 

收
。七
月
初
旬•
即
可
通
車
，屆
時
水 

沙
公
路
及
蒼
長
公
路
。均
能
恢
復
直
達 

長
沙
■
南
路
交
通•
亦
可
因
此
改
觀
・

★

★

★

■
香
港
政
府 

一/
合
衆
社
南
京
通
訊
・
絕
對
可
靠
之
政
府 

人
士
語
合
衆
社
稱0.
中
國
感
覺
香
港
並 

不
遵
守
中
港
緝
私
協
定
。
故
如
中
亂
資 

金
繼
續
非
法
逃
出
。
中
國
可
能
於
短
期 

內
要
求
改
變
香
港
之
地
位■
中
港
數
月 

前
在
南
京
訂
立
條
約
。
由
雙
方
合
作
防 

止
走
私•
然
中
國
資
金
不
絶
逃
港•
尤 

以
上
海
廣
東
爲
甚
。
中
國.認
此
爲
違
反 

協
定
之
「
走
私
」
•
中
國
經
濟
有
兩
大 

絕
症
•
一 爲
華
北
游
資
逃
滬• ̂
 次
則 

爲
游
資
自
滬
越
粤
境
湧
入
香
港
。
中
國 

政
府
以
爲
此
舉
。
將
「枯
竭
中
國
之
活 

血
」
・
香
港
當
局
則
未
盡
力
合
作
。加 

以
阻
遏
。
中
國
政
府
明
知
如
直
接
要
求 

收
囘
香
港■
可
能
遭
英
國
率
直
拒
絶
。 

其
後
中
國
可
能
將
事
提
交
聯
合
國
。然 

亦
不
致
成
功
，，蓋
英
國
可
望
操
縱
足
夠 

票
数
。
否
决
中
國
之
要
求•
權
威
人
士 

指
出
・
由
於
輿
論
之
逐
潮
壓
迫•
特
別 

商
人
方
面•
將
使
中
國
要
求
在
港
政
府 

中
取
得
代
表
權■
具
有
足
蜘
權
力
以
制 

止
走
私-

•
中
央
規
定

•
「
七

七

」
爲

陸

軍

節
 

軍
聞
社
南
京
通
訊
・
「
七
七
」
陸
軍
節 

・業
經
中
央
明
令
規
定"
本
年
係
屬
首 

居
・
本
應
揃
大
慶
祝•
惟
現
値
賊
亂
時 

期
。
不
擬
過
於
鋪
張•
現
正
由
陣
軍
總 

司
令
雄
積
極
籌
備
慶
祝
，
將
於
是
日
上 

午
舉
行
紀
念
會
，
晚
間
舉
行
酒
會
同
樂 

會
・
招
待
美
顧
問
團
及
國
防
部
高
級
人 

員
。

A
天
網
恢
恢

疏

而

不

漏

台

山

著

匪

黄

子

瓊

飮

彈

斃

命
 

台
山
六
月
卄
八
日
通
研
，
著
匪
黄
子
瓊

(
渾
名
馬
子
瓊)
係
台 

■
過
去
曾
寥
與
那
金
市 

案
，早
經
株
皆
局
嚴
密
一 

局
豫
鰻
報
胡•
黄
匪
最

H
前
聆

鄕
間
，
有
所
活
動•
乃
卽
密
令
探
員
多 

人
帶
同
結
人
前
往
拘
捕•
於
前
什
五
晚 

間
八
時
許
。
在
潮
境
塘
邊
村
前
木
棉
附 

近
•
卽
與
黄
匪
相
遇•
警
探
卽
喝
令
檢 

查
•
黃
匪
知
事
不
妙
，
卽
從
腰
間
拔
出

槍
拒
捕•
向
衆
警 

被
命
中
。
衆
警
探

•
幸

蟹
•
黄
開
前
饿
身
中
六
槍•
遂
即
倒
地 

醜
命
•
探
員
並
當
为
檢
獲
二
號
dh 尺
手 

槍
一
支
。
子
彈
二
軽
。
返
同
樓
命
，
聞 

昨
卄
六
日
箒
局
已
囱
法
院
派
倒
到
塢
驗 

屍 
一厶•

又
新
♦ 
横
行
台
山
四
六
區
著
匪
馬
子
瑛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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